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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九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 

竞技赛竞赛规则 

竞赛通则 

1. 竞赛项目 

1.1 竞赛包含无人机运输任务挑战赛、无人机短距起降挑战赛、无人机对地察打挑

战赛、无人机机翼强度挑战赛共 4个竞赛项目。 

1.2 参加无人机运输任务挑战赛、无人机短距起降挑战赛、无人机对地察打挑战赛，

须制作飞行器作品并完成飞行挑战任务，竞赛成绩由裁判现场记录的客观分数评定。 

1.3 参加无人机机翼强度挑战赛，须制作机翼作品并完成工程验证任务，竞赛成绩

由裁判现场记录的客观分数评定。 

2. 参赛单位、参赛选手 

2.1 参赛单位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每所普通高等学校仅限报名一个参赛单位。 

2.2 参赛选手必须是在校学生，资格审核以学信网学历信息为准。 

2.3 参赛选手必须参与竞赛项目设计、制作、装配、调试、飞行等相关工作。 

2.4 参赛选手以机组为单位参与竞赛，每个竞赛项目对机组和参赛选手数量的要求

详见竞赛细则。 

2.5 每个参赛选手最多参加两个机组（不同竞赛项目），操纵员即为组长且只能在一

个竞赛项目中担任操纵员。 

2.6 更换参赛选手只能在报名截止前进行，报名截止后不再受理任何调换和替补。 

3. 领队、指导教师 

3.1 各参赛单位设领队 1 名，并根据报名通知要求填报指导教师。各参赛单位领队

和指导教师只能在一支参赛单位内任职，不得兼任其他参赛单位的任何职务。 

3.2 各参赛单位领队和指导教师须自觉遵守赛会纪律、竞赛规则和规程，服从组委

会安排，同时做好本参赛单位的安全、文明、环境卫生等教育工作。 

3.3 各参赛单位领队应按要求参加竞赛工作会议，可以对规程、规则等事项提出咨

询。遇争议或异议时，必须且只能由各参赛单位的领队向裁判和仲裁委员会提出。 

4. 审核 

4.1 飞行器、机械装置、电子设备等参赛作品必须符合竞赛细则中的技术要求，否

则不予参赛。 

4.2 审核时，组委将统一发放审核标签并粘贴在参赛作品的主要部件上。审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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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裁判员在标签上标记合格标志方可参赛。组委会有权要求参赛单位提交参赛

作品的设计图纸。 

4.3 比赛前，裁判员将根据竞赛细则要求审核参赛作品。比赛期间裁判员有权对参

赛作品进行抽审和复审。 

4.4 进行较大维修改动后的参赛作品必须重新审核，审核合格后方可参赛。 

4.5 机组之间不允许共用参赛作品。 

5. 赛场秩序 

5.1 赛场划分为安全区和任务区，各项目的区域划分情况详见竞赛细则。 

5.2 比赛期间只允许裁判员、工作人员和当场比赛的参赛选手进入任务区。 

5.3 赛前 30分钟静场、静空，同时开始检录、参赛作品审核、无线电设备管制（仅

部分项目）等工作。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裁判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将参赛作品送交至设

备管理处。点名后，参赛选手凭证件领取比赛器材，每轮比赛结束后须立即关机并

交还至设备管理处。详见竞赛细则。 

5.4 赛前检录间隔 1分钟点名 1次，核对参赛选手和参赛作品，经检录处 3次检录

点名不到者，视作该轮比赛弃权。参赛单位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赛责任自负。 

5.5 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准备完毕后，须向裁判员申请，经准许后方可进入正式比赛

程序。 

5.6 比赛期间如发现安全隐患，项目裁判长有权随时暂停比赛。 

5.7 总裁判长可根据比赛场地的气象条件、场地状况或其他不可克服的情况，决定

比赛的轮次、提前或推迟比赛。 

5.8 比赛期间，组委会对使用图传的飞行器设备进行统一管理；不安排使用图传的

项目在同一时段和相邻的场地比赛。组委会不受理任何有关图传干扰的申请。 

6. 判罚 

6.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6.1.1 在比赛中违反指导教师入场指挥相关规则的规定。 

6.1.2 在比赛中（包括上场后的准备时间）指导教师动手调整遥控设备或碰触飞行器

上的任何部件。 

6.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成绩为零分： 

6.2.1 飞行器未按规定时间起飞。 

6.2.2 飞行器飞入安全区（竞赛细则中特殊规定的除外）。 

6.2.3 飞行器对飞行场地重要设备造成损坏（同时承担赔偿责任）。 

6.2.4 飞行器着陆后，未按规则要求上交应统一审核、保管的器材。 

6.2.5 参赛作品抽审、复审不合格。 

6.2.6 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在比赛时违反规定且不听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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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比赛资格： 

6.3.1 参赛选手操纵水平不能保证飞行安全。 

6.3.2 使用未经审核的飞行器或修改、更换飞行器主要部件未经审核。 

6.3.3 发现作弊行为。 

6.3.4 上场机组成员与报名名单、身份不符。 

6.3.5 在赛场净场、净空后直至该时段比赛结束，在赛场周边未经允许进行任何飞行

器调试和飞行，不听劝阻者。 

6.3.6 故意影响、干扰或阻止比赛。 

6.3.7 在赛前、赛中或赛后，做出任何故意干扰、胁迫裁判、其他参赛选手和参赛单

位的行为。 

6.3.8 违反比赛道德与宗旨或其他严重违规行为。 

7. 申诉 

7.1 现场急待解决的问题可由领队向竞赛项目裁判长口头提出，但不得妨碍比赛的

正常进行。 

7.2 凡是与比赛成绩有关的意见应在比赛成绩公布后一小时内向总裁判长提出。 

7.3 对 7.2 条中总裁判长答复后仍不满意的情况，一小时内可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

员会提出申诉，过时不予受理。 

8. 评奖 

8.1 竞赛名次按机组成绩由高至低顺序排列，成绩列前的颁发等级奖奖牌和证书。 

8.2 每个竞赛项目均设置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3项、三等奖 4项、优

秀奖若干项。 

8.3 竞赛设置奖金，奖金金额为特等奖每项 16000元，一等奖每项 8000元、二等奖

每项 6000元、三等奖每项 3000元。 

8.4 竞赛设置优秀团队奖，由组委会评定产生，颁发荣誉奖牌。 

8.4 根据竞赛具体情况和参赛单位实际表现，组委会有权调整获奖数量及比例。 

9. 释义 

9.1 操纵员：指在地面通过遥控设备控制飞行器的参赛选手。 

9.2 任务区：指比赛区域。任务区包括起飞区、着陆区、操纵区和为了完成任务而

指定的飞行区域。 

9.3 安全区：指距任务区一定距离的安全线以内的区域，根据比赛场地情况而定。

安全区包括裁判员工作区、待飞区、检录区、审核区和观众区等。 

9.4 示意图：指大体上反映场地、飞行器和器材的形状、相对大小、及三者之间的

关系，或飞行器的飞行方式的图例。比赛场地的设置以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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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细则 

无人机运输任务挑战赛 

1. 任务简述 

控制携带一定数量载荷的电动飞行器起飞，按照规定航线飞行，携带载荷着陆

后将载荷卸载至指定区域。在规定时间内循环往返，以运输载荷总数量大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飞行器必须采用固定翼结构（无旋转升力面）。 

2.2 飞行器的动力必须采用专用型号的电机，由各参赛单位自行配备。电机最大安

装数量为 2个，允许安装减速齿轮装置，禁止对电机进行改装。 

2.3 必须使用 3S 锂聚合物电池为电机提供电能，动力电池重量不超过 200g，每轮

飞行只允许使用一块动力电池。 

2.4 必须在参赛选手易于操作的位置安装断路器（如图 2所示），并设置颜色鲜明的

标志。 

2.5 允许使用陀螺仪、自动水平仪等辅助飞行稳定装置，但必须始终保持操纵员的

主动权。 

2.6 飞行器必须以滑跑的方式从起飞线前起飞，起飞不得借助外力或其他装置。允

许带动力着陆，但必须待飞行器接地且螺旋桨停止旋转后触碰飞行器。 

2.7 载荷为主办方提供的直径 67±3mm、质量 57±5g的网球。载荷的分布和固定方

式不能显著改变飞行中飞行器的重心。 

3. 场地设置 

3.1 任务区 

3.1.1 比赛场地划分为起降区、装卸区、操纵区、待飞区和禁区五部分。比赛时起降

区、操纵区、装卸区和待飞区只允许工作人员和参赛选手入内，禁区只允许工作人

员入内。 

3.1.2 飞行器起降区为长宽不低于 100×20m跑道。 

3.1.3 操纵区在靠近装卸区一侧的跑道边线外，操纵位置可由操纵员选定。 

3.1.4 跑道及其两端各 200m为禁区。 

3.1.5 跑道两端距离起飞线 50m处设置信号旗。飞行器必须从信号旗外端飞入场地。 

3.1.6 装卸区设置有长宽高不低于 800×600×300mm的长方体物料箱和回收箱。 

3.2 安全区 

3.2.1 靠近装卸区一侧跑道边线外为安全区，工作区、观众区均设置在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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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赛选手 

4.1 每参个赛单位最多报名 2个机组，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不超过 4人。 

4.2 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由组长 1人、组员不超过 3人组成。 

4.3 每个机组最多报名 2名指导教师，2个机组的指导教师可以不相同。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进行两轮，每轮比赛时间为 6分钟。各机组的出场顺序为电脑随机排序。 

5.2 允许一名指导教师入场口头指导，但在准备时间和比赛时间内均不得动手调整

遥控设备和碰触飞行器上的任何部件。比赛过程中除上场机组和指导教师以外的其

他人员不得提供任何帮助。 

5.3 装载与回收 

5.3.1 有效载荷的装载与卸载过程中必须取下断路器。 

5.3.2 在比赛开始前，飞行器应空载。比赛开始后，机组从物料箱中取出适量的网球

装入飞行器，并将飞行器放置于起飞线以后，插入断路器。 

5.3.3 每次装载需在上一架次载荷完全卸载完成后，从物料箱中取出载荷进行下一

次装载。违者应按要求重新装载。 

5.3.4 装载完成后，将飞行器放置于起飞线，飞行器的电机必须在机组撤离后启动。

违者应立即停车，重新启动电机。 

5.3.5 卸货行为必须在装卸区内进行。 

5.4 飞行 

5.4.1 飞行过程中，当飞行器飞过一号信号旗后，旗帜将立即升起。之后飞行器便可

飞向二号信号旗，并采用同样的流程。每架次飞行器应飞行两圈，即两次飞过一号

信号旗和二号信号旗，然后在规定的区域内着陆。 

5.4.2 如果起飞失败，允许在不重新装载的情况下取回飞行器继续尝试起飞。如果需

要，可以减少载荷数量。飞行器在起飞离地前或着陆触地后若发生零件脱落，该飞

行架次成绩无效，机组必须将载荷完全卸载再进行维修。 

5.4.3 飞行器必须在起降区内着陆。机组必须待飞行器接地且螺旋桨停止旋转后取

下断路器，将飞行器送回装卸区，将载荷卸载至回收箱。 

5.4.4 比赛计时结束后，不能再开始载荷的回收。 

5.4.5 载荷不得转移到回收箱以外（减少的载荷除外）。 

5.5 审核 

5.5.1 检录时，机组应向裁判展示断路器是否有效。 

5.5.2 每轮比赛结束后，获得成绩的机组在裁判员监督下将飞行器送至审核区，审核

动力电池重量。 

6. 成绩评定 



 6 

6.1 单轮比赛得分𝑆!"#$为该轮每架次有效载荷数量𝑆%(𝑖 = 1,2,3, … )之和，即： 

𝑆!"#$ =-𝑆%

$

%&'

 

6.2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比赛成绩𝑆!(!)*，即： 
𝑆!(!)* = 𝑚𝑎𝑥{𝑆!"#$', 𝑆!"#$+} 

如成绩相同，则以另一轮成绩高者名次排前；如仍相同，则以飞行器空载质量

轻者列前；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7. 判罚 

7.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回收的载荷不计入有效载荷： 

7.1.1 回收过程中载荷未直接落入回收箱。 

7.1.2 在装卸区以外进行卸货。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飞行架次成绩为零分： 

7.2.1 比赛计时结束之前，未开始回收该架次载荷。 

7.2.2 飞行器螺旋桨停止旋转之前触碰飞行器。 

7.2.3 飞行器在起飞离地前或着陆触地后发生零件脱落。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7.3.1 飞行器在飞行中发生零件脱落、解体或坠毁。 

7.3.2 在装载或回收过程中未取下断路器。 

7.4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成绩为零分： 

7.4.1 动力电池重量审核未通过。 

7.5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比赛资格： 

7.5.1 比赛期间参赛单位任何人员进入禁区两次（第一次警告）。 

7.5.2 对比赛专用电机进行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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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竞赛场地示意图 

 
图 2：断路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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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对地察打挑战赛 

1. 任务简述 

便携式固定翼飞行器携带模拟弹，通过自主飞行对未知区域的多个目标进行侦

察与识别，并对特定目标实施模拟打击任务。以侦察准确、打击精度高及任务用时

短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仅限使用固定翼飞行器，机翼为硬质材料，升力面积、起飞重量、翼载荷不限。 

2.2 仅限使用电机提供飞行动力，电机数量不超过 2 个，电机功率、电池电压及容

量不限，禁止使用金属螺旋桨。 

2.3 参赛飞行器以及所有相关设备（包括比赛时读取各类信息所使用的手机、平板

电脑等便携式设备）必须全部完全地置于长宽高之和不大于 1600mm的长方体任务

箱之内，任务箱必须使用硬质材料且比赛期间不得出现破损。 

2.4 飞行器携带的模拟弹为市售符合国家标准的未开封 350ml瓶装水（以标签标注

为准），瓶身须清楚地标记机组组长姓名。 

2.5 飞行器必须具备自主飞行并执行任务的能力。自主飞行的定义：在自主飞行过

程中不使用物理或虚拟摇杆对飞行器进行控制，且不对地面站或上位机等地面设备

进行任何操作，直至飞行器着陆停稳。可能带有物理或虚拟摇杆的设备包含不仅限

于航模（无人机）遥控器、游戏手柄、模拟飞行摇杆、各种虚拟摇杆应用程序等。 

2.6 飞行器的着陆方式不限。 

3. 场地设置 

3.1 比赛区包括起飞线、操纵区、起降区、目标区；安全区包括审核区、待飞区、计

时区、裁判区、观众区。 

3.2 起降区：尺寸约 50×50m的跑道区域，A、B两组共用。 

3.3 目标区：距离起降区约 200m，分 A、B两区，通过四角插旗划定范围。两个目

标区内各有 4座间距大于 20m且高为 500mm的天井，其中 A区天井底面为红色，

B 区天井底面为蓝色（见竞赛场地示意图）。每种颜色的 4 个天井中有 3 个底部中

央放置 2 个 600×300mm的靶标，每个靶标上的数字范围为 0 至 9，两个靶标组成

一个两位数。靶标底板为白底，字符格式为加粗黑体黑色，字高 400mm，方向与天

井箭头一致（见天井示意图），箭头指向随机。以每个天井中心为圆心，3m和 5m为

半径的圆形区域为精确打击区和有效打击区（见靶区示意图）。模拟弹仅允许在目标

区内投放。 

3.4 起飞线、操纵区位置参考竞赛场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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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赛选手 

4.1 每个参赛单位最多报名 1个机组，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不超过 6人。 

4.2 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由组长 1人、组员不超过 5人组成。 

4.3 每个机组最多报名 2名指导教师。 

5. 竞赛方法 

5.1 赛前 24小时公布标注的起降区和目标区，且不再变动位置（特殊情况除外）。 

5.2 赛前 24小时公布出场顺序和 A、B分组，两组之间自行协商图传频率，若出现

干扰后果自负。 

5.3 指导教师不得进入比赛场地，不得以任何形式指挥比赛；机组不得随身携带任

何通讯或电子设备。 

5.4 比赛进行两轮。每轮比赛有效时间为 6 分钟，须完成装机、起飞、侦察、打击

目标、返航着陆、按照数字从小到大顺序填写记录单（返航着陆与填写记录单无顺

序要求）。停表即视为比赛结束。 

5.5 赛前依序等候，在规定时间内各机组按电脑抽签顺序将任务箱摆放至审核区指

定位置，且关闭所有电子设备。飞行器及箱体、模拟弹经审核合格后，依序进入待

飞区。 

5.6 准备时间 4分钟。A、B机组同时上场。准备计时指令发出时，由裁判开启计时

器，A、B机组携带任务箱从出发线行进至操纵区，完成拆箱、取出飞行器并上电，

开启地面站或上位机等设备与飞行器进行通信调试，期间不允许组装飞行器。 

5.7 任务时间 6分钟。裁判发出 6分钟计时开始指令时，机组按动计时按钮，开始

组装飞行器，准备起飞。机组可自由选择自动或手动的方式起飞。若选择自动方式

起飞，须在飞行器起飞前将遥控器置于地面；若选择手动方式起飞，须在飞行器进

入目标区之前将遥控器置于地面，以确认自主飞行切换成功。 

5.8 飞行器执行侦察和打击任务时必须为自主飞行状态。侦察任务为 A机组识别红

色天井中的数字，B 机组识别蓝色天井中的数字。完成侦察后，对“中位数”所在的

天井进行打击，打击结果以模拟弹第一落点为准。 

5.9 机组可自由选择自动或手动的方式着陆。若选择自动方式着陆，在飞行器着陆

且完全静止后方能拿起遥控器；若选择手动方式着陆，在侦察与打击任务完成后方

能拿起遥控器，操纵飞行器返航着陆。 

5.10飞行器着陆（触地前关闭动力）并完全静止于起降区，机组完成侦察并填写侦

查结果后，方能停表和回收飞行器，由裁判检查模拟弹投放情况。该检查不影响机

组填写侦察结果和停表。 

5.11 比赛结束（停表）前，机组不得超越起飞线或离开操纵区（填写记录单和停表

人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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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机组停表后即为该轮比赛结束，之后不允许补填侦察结果或作更改。机组对裁

判的裁定结果和任务用时进行确认并签字，即承认比赛结果。未签字的记录单无效。 

5.13 任务时间内 A、B 机组之间不得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包括借用设备、工具等。 

5.14 比赛及飞行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安全隐患，或者出现危险的飞行动作及飞行轨迹，

裁判有权终止比赛。 

5.15 每批次比赛结束后，机组应尽快撤离操纵区，关闭所有电源，将所有参赛器材

封箱，按裁判指令归入指定位置。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成绩为起飞分𝑆!),-(..、侦察分𝑆#-//-、空投分𝑆)!!)/,，着陆分𝑆*)$0%$1以及时

间分𝑆!%2-之和。计算公式为： 
𝑆!"#$ = 𝑆!),-(.. + 𝑆#-//- + 𝑆)!!)/, + 𝑆*)$0%$1 + 𝑆!%2- 

其中各项定义及计算方式如下： 

6.1.1 起飞分： 

𝑆!),-(.. = 5
100（手动起飞成功）
300（自动起飞成功）
0							（起飞失败）		

 

飞行器携模拟弹飞离起降区即为起飞成功。 

6.1.2 侦察分： 
𝑆#-//- = 200 × 𝑁/(##-/! − 100 × 𝑁.)*3- + 0 × 𝑁4*)$, 

式中𝑁/(##-/!、𝑁.)*3-、𝑁4*)$,分别表示填写正确、填写错误、未填写的侦察内容

（数字）的个数，即每正确填写一座天井中的数字得 200 分，错误填写扣 100 分，

不填不得分。飞行器在侦察的全过程中始终为自主飞行状态才能获得侦察分。 

6.1.3 空投分： 

𝑆)!!)/, =

⎩
⎪
⎨

⎪
⎧500（投中精确打击区）
300（投中有效打击区）
50				（投至目标区内）	
			0					（投至目标区外）		

 

正确的将模拟弹投入 3.3规定的区域内，且 3个目标值全部填写正确时，空投

有效。 

6.1.4 着陆分： 

𝑆*)$0%$1 = 5
100（手动着陆成功）
300（自动着陆成功）
0							（着陆失败）		

 

在任务时间内，飞行器无损且未携带模拟弹着陆在起降区内即为着陆成功。 

6.1.5 时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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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2- = 200 ×
(360 − 𝑇!)3,)

360  

任务时间𝑇!)3,为为比赛计时指令发出后机组开启计时器至完赛停表时，计时器

上记录的时间，精确到 1秒，尾数舍去。任务分精确到 1分，四舍五入，最小计数

为 0。飞行器完成起飞、侦察、打击、着陆停稳且机组完成填表视为完赛。 

6.2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比赛成绩𝑆!(!)*，即： 
𝑆!(!)* = 𝑚𝑎𝑥{𝑆!"#$	', 𝑆!"#$	+} 

如比赛成绩相同，则以机组另外一轮成绩排序确定，成绩高者名次列前。如仍

相同，则名次并列。 

7. 判罚 

7.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着陆分为零分，已取得的成绩有效： 

7.1.1 飞行器着陆触地时仍未关闭动力。 

7.1.2 飞行器未能着陆在起降区内。 

7.1.3 飞行器在着陆触地后发生零件脱落。 

7.1.4 携带模拟弹着陆或未经裁判检查模拟弹投放情况。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终止，已取得或填写的成绩有效： 

7.2.1 进入目标区之前未成功切换自主飞行模式。 

7.2.2 飞行器在自主飞行过程中（投放模拟弹之前）机组触碰遥控器。 

7.2.3 飞行器在飞行中触地。 

7.2.4 停表时飞行器未着陆。 

7.2.5 停表时记录单未填写。 

7.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成绩为零分： 

7.3.1 提前开启计时器或未开启计时器即进入操纵区。 

7.3.2飞行器起飞时未携带模拟弹。 

7.3.3飞行器起飞时坠入起降区。 

7.3.4 飞行器在飞行中发生零件脱落或解体。 

7.3.5 使用不符合自主飞行要求的方式控制飞行器的飞行或投弹。 

7.3.6 自主飞行过程中操作地面站或上位机等地面设备。 

7.3.7 模拟弹投至目标区外。 

7.3.8 着陆前内机组超越起飞线或离开操纵区。 

7.3.9 任务时间终止时飞行器未着陆或机组未停表。 

7.3.10 机组错按对方机组的计时器。 

7.3.11 任务时间内任务箱破损。 

7.3.12 任务时间内指导教师指挥或 A、B机组间相互交流。 

7.3.13 机组随身携带通讯或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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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比赛资格： 

7.4.1 审核后至比赛开始，未经裁判允许打开任务箱。 

7.4.2 提前开启计时器或未打开计时器即进入操纵区且警告无效。 

7.4.3 飞行器在飞行中触碰任何人员。 

7.4.4 任何时间点发现明显安全隐患、危险动作或飞行轨迹即终止比赛，视情节轻重

取消该机组该轮或该项目参赛资格。 

7.4.7 赛前及赛后未关闭所有电源并将任务箱放质指定位置。 

 
图 1：竞赛场地示意图 

 
图 2：天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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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靶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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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短距起降挑战赛 

1. 任务简述 

控制携带规定载荷的微型电动飞行器短距离起飞，按照规定航线飞行，着陆在

指定区域并快速卸载载荷。以携带载荷多、飞行速度快、着陆位置准确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飞行器布局仅限固定翼，不允许使用轻于空气的飞行器、直升机或者旋翼机。 

2.2 飞行器必须在飞行器外部或内部使用参赛单位名称，参赛单位名称必须清楚地

显示在机翼或机身上，文字最小高度为 5cm。 

2.3 必须在提交的设计报告中的二维飞行器图纸上标出指定的空机重心位置（无有

效载荷）。根据提交的 2D图纸，所有飞行器的机身两侧必须清楚地标有经典的重心

图标（图 1），该符号的直径至少为 1.5cm，空机重心位置将在起飞前进行验证。 

 
图 1：重心图标 

2.4 飞行器翼展不超过 900mm。飞行器必须具有某种形式的地面转向机构（起落架），

以便在起飞和着陆期间进行积极的方向控制，飞行器不能仅仅依靠空气动力控制面

进行地面转向。 

2.5 飞行器只能使用 2.4GHz无线电控制系统。 

2.6 螺旋桨的固定必须使用整流罩或盖形螺母，禁止仅使用尼龙嵌件锁紧螺母，如

图 2所示。不允许使用金属螺旋桨。 

 
图 2：可使用的整流罩或盖形螺母示意图 

2.7 禁止在飞行器的任何部分（包括有效载荷）使用铅。有效载荷不能用于加强机

身的结构，飞行器的机身必须能够在没有安装有效载荷的情况下飞行。所有固定载

荷必须用金属件固定在飞行器机舱上。 

2.8 飞行器必须由机载电机提供动力，动力电池为不超过 4S的锂聚合物电池。每轮

飞行只允许使用一块电池，不允许使用其他内部或外部形式的存储势能起飞，例如

橡皮筋或压力容器。必须使用市售动力电池，不允许使用自制电池。电池必须牢固

固定，以免在正常飞行中移动。 

2.9 飞行器的动力必须采用专用型号的电机，禁止对电机进行改装。电机由各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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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自行配备，电机数量限 1个。 

2.10 电动飞行器必须使用且可拆卸的红色或黄色插头来通连和断连飞行器推进系

统，安全插头必须位于动力电池和电子调速器之间的正极导线上。 

2.11 安全插头必须安装远离螺旋桨的一侧。距离副翼铰链或前缘的前后距离在 5cm

以内，并位于飞行器表面的外部且清晰可见。如图 3、图 4所示。 

     
图 3：几种安全插头安装位置示意图 

 
图 4：带安全插头的动力系统示意图 

2.12 有效载荷由两种类型组成，A金属板和 B送货盒，不允许大盒套小盒。 

2.13 参赛单位需自备金属板，金属板应装在机身内。金属板的计重单位为克，精确

到 1克（小数点后四舍五入）。金属板的尺寸、材质和重量不限，多块金属板必须用

螺丝集中固定在机身内，胶带、魔术贴、橡皮筋等不得用于固定金属板。 

2.14 参赛单位需自备送货盒，飞行器飞行中至少携带 1个盒子，送货盒的材质不限，

但不允许有孔或安装硬件。送货盒有大小两种尺寸，分别为表 2-1所示。 

表 1：送货盒尺寸 

送货盒 

类型 

长度 

（误差±0.5cm） 

宽度 

（误差±0.5cm） 

高度 

（误差±0.5cm） 

重量 

（误差±10g） 

大 30cm 30cm 5cm 150g 

小 15cm 15cm 10cm 75g 

2.15 每轮飞行结束以后，机组由不超过两人进行 1分钟的有效载荷卸载演示，对成

功卸载下来的有效载荷进行计数和称重计分，并由组长签字。对未在 1分钟内完成

有效载荷的卸载的机组，有效载荷的数量和重量将不计入得分公式。 

3. 场地设置 

3.1 竞赛场地设起飞区、着陆区、卸载区和安全区。 

3.2 起飞区台面长 2.4m，宽 1.2m，距地面 0.6m，起飞桌面材质由组委会统一准备。 

3.3 着陆区为 60m长 20m宽的跑道，起飞与着陆方向一致。 

接收机 

动力电池 

安全插头 

电调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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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竞赛场地示意图 

4. 参赛选手 

4.1 每个参赛单位最多报名 2个机组，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不超过 4人。 

4.2 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由组长 1人、组员不超过 3人组成。 

4.3 每个机组最多报名 2名指导教师，2个机组的指导教师可以不相同。 

5. 竞赛方法 

5.1 比赛共进行两轮飞行。 

5.2 由电脑随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 

5.3 裁判员同意起飞以后，当裁判员落旗时开始计时，此时方可释放飞行器。当飞

行器飞跃距离起飞点指定的转弯点 90m后，裁判举旗示意通过后，记录飞行时间。 

6. 成绩评定 

6.1 单轮成绩𝑆!"#$为： 

𝑆!"#$ = 80 ×
√𝑊 × 𝐵

𝑇  

其中𝑊为金属板重量，𝐵为奖励分，𝑇为飞机起飞后成功飞跃 90𝑚距离的时间

（秒）。 

6.2 奖励分𝐵与送货盒数量的相关，计算公式为： 

𝐵 = 0.5 + H1.0 × 𝑁*)#1-I + (0.4 × 𝑁32)**) 

其中𝑁*)#1-为飞行器携带大号送货盒的数量（个），𝑁32)**为飞行器携带小号送

货盒的数量（个）。 

6.3 取两轮成绩之和为比赛成绩𝑆!(!)*，即： 
𝑆!(!)* = 𝑆!"#$	' + 𝑆!"#$	+ 

6.4 计时器上显示的记录时间精确到 0.1秒，不采用四舍五入，其余舍去。任务得分

精确到 1分，小数点后四舍五入，最小计数为 0。 

7. 判罚 

90m（计时飞行） 

跑道 着陆区 

60m 

20m 

1.2*2.4*0.6m
起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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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成绩扣除 50%： 

7.1.1 飞行器起降时间超过 60秒（着陆时间以飞行器完全静止为准）。 

7.1.2 飞行器着陆后静止在着陆区外。 

7.1.3 着陆后金属板暴露在机身外或送货盒有破损。 

7.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该轮比赛成绩为零分： 

7.2.1 飞行器翼展超过 0.9m。 

7.2.2 起飞重量超过 25kg。 

7.2.3 飞行器在起飞、飞行或着陆时发生零件脱落、解体或坠毁。 

7.2.4 飞行器离地后，在成功飞跃 90m距离之前触地。 

7.2.5 飞行器未经裁判员允许即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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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机翼强度挑战赛 

1. 任务简述 

根据机翼气动设计要求设计机翼结构并制作机翼模型，按任务要求完成机翼静

力加载试验，以加载质量高取胜。 

2. 技术要求 

2.1 机翼模型的翼型为 CLARK-Y 11.7%，限定翼展 1500mm，弦长 300mm。 

2.2 所制作的机翼模型总质量不超过 200g。 

2.3 机翼模型加载固定工装（测试台）由组委会提供，加载物由参赛组自行准备。 

2.4 机翼模型的结构仅允许使用木质或竹质材料，机翼必须由蒙皮封闭覆盖，蒙皮

仅允许使用热缩膜。不允许使用任何线绳等纤维材料。 

2.5 机翼模型平面外形为矩形，且必须有 8 个以上完整的翼肋，有完整的前缘、后

缘，不允许使用支撑杆或张线等结构方式。 

2.6 加载物的加载区为机翼模型对称中线左右各 100mm区域内，即加载宽度为

200mm区域内。加载物应通过绳索、吊篮、挂钩等悬挂于机翼模型下方，除用于悬

挂加载物的绳索或丝带外，其余物体不能出现在机翼模型上方。悬挂加载物的绳索

或丝带不得超出加载区域，且不得破坏蒙皮的完整性。挂载件计算在机翼模型的重

量中。参赛机组须将加载区域用明显的标记线画出。 

2.7 机翼模型在醒目位置须标识参赛单位的标志及名称。 

3. 参赛选手 

3.1 每个参赛单位最多报名 1个机组，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不超过 4人。 

3.2 每个机组的参赛选手由组长 1人、组员不超过 3人组成。 

3.3 每个机组最多报名 2名指导教师。 

4. 竞赛方法 

4.1 比赛共进行两轮，每轮比赛时间 6分钟。 

4.2 比赛由电脑随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 

4.3 按出场批次检录后，顺序进入审核区，审核机翼展长及翼型，翼展允许误差

±10mm，弦长允许误差±5mm，翼型最大厚度允许误差±2mm。称取机翼模型重量并

记录至成绩单，重量数据精确到克（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参赛单位每轮比赛仅能使

用一个机翼模型。 

4.4 进入准备区后，将机翼模型按规定放置在加载工装（测试台）上，等待加载测

试。 

4.5 机组进入加载测试区，不允许指导教师进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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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自裁判员宣布加载开始后，机组可以进行加载。加载起始质量为 2000g，随后机

组进行逐次加载试验，每次加载重量不小于 200g，并记录每次成功加载质量，直至

机翼整体断裂或机组叫停加载测试。每次加载后保持时间不小于 3秒为有效加载质

量。 

4.7 加载试验完成后记录加载总质量，总质量包含挂载加载物的挂篮的质量，裁判

员最终以有效加载质量统计成绩。 

4.8 机翼和加载测试台示意图如下： 

 
图 1：机翼模型外形示意图 

 
图 2：加载测试台示意图 

5. 成绩评定 

5.1 单轮成绩𝑆!"#$为有效加载质量𝑀，每 1g质量计 1分，即 
𝑆 = 𝑀 

5.2 取两轮中较高一轮成绩作为正式比赛成绩，即： 
𝑆!(!)* = 𝑚𝑎𝑥{𝑆!"#$', 𝑆!"#$+} 

5.3 如比赛成绩相同，则以审核的机翼模型重量排序确定，重量较轻者名次列前。

如仍相同，则以机组另外一轮成绩排序确定，成绩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则名

次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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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判罚 

6.1 加载过程小于 3秒，该次加载质量无效。 

6.2 加载过程中，起始质量 2000g加载后，若机翼模型断裂或破坏，成绩为零。 

6.3 获得名次的参赛单位需拆解机翼模型，审核是否使用违规材料。 


